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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徐业香女士的书面辞

职报告，徐业香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职务，其原定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辞职后，徐

业香女士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徐业香女士辞

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徐业香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徐

业香女士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作，徐业香女士将按照相关规定做

好工作交接。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补选董事和聘任财务总监等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业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徐业香女士在担任公

司董事、财务总监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徐业香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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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2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5、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名称：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8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7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区苏源大道19号九龙湖国际企业总部园C4栋7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琳女士

8、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84人， 代表股份198,707,3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9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193,701,7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0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83人，代表股份5,00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52％。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483人，代表股份5,00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483人，代表股份5,005,6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52％。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92,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1％；反对35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1％；弃权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90,5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073％；反对3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80％；弃权57,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62,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1％；反对388,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弃权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60,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120％；反对38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93％；弃权5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7％。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63,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9％；反对39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3％；弃权5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62,2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419％；反对3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13％；弃权5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8％。

3.02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84,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71％；反对36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7％；弃权6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82,6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495％；反对3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19％；弃权60,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87％。

3.03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63,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8％；反对39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62,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379％；反对3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52％；弃权51,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8％。

3.04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69,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8％；反对39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弃权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68,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578％；反对3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52％；弃权4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70％。

3.05修订《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90,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2％；反对360,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6％；弃权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88,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713％；反对3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79％；弃权5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7％。

3.06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62,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3％；反对376,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4％；弃权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61,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180％；反对3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76％；弃权6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45％。

3.07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39,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6％；反对39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0％；弃权6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4,537,8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545％；反对3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91％；弃权6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黄献律师、杨超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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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取得增持股份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晋西集团” ）通知，晋西集团已获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农

业银行” ）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农业银行拟为晋西集团增持公司股票提供人民币9,000万元的贷款

额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晋西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25年4月9日起12个月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 拟增持金额不低于5,

000万元、不高于10,000万元，且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晋西集团自

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22）。

二、贷款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农业银行承诺在符合该行贷款条件的前提下，同意对晋西集团股票增持事项提供贷款支持，贷款

额度为人民币9,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贷款用途为仅限于增持公司股票。上述贷款需落实农业银行认

可的贷款条件和监管部门政策要求后，晋西集团可申请与农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具体权利义务由借

款合同予以约定。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续关注晋西集团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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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7月11日、2025年7月28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修订后的《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已于2025年7月28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应当有一名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建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建文先生的简历详见附

件。

李建文先生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变更为职工代表董事，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

李建文先生简历

李建文，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2009年5月至2011年9月，在中兴通讯担任芯片开发经理；2011年9月至2013年10月，自主创业；2013年

11月至2025年4月，在深圳图灵微担任副总经理；2014年8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运营体系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李建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约

0.334%的股份。 李建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建文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

证券代码：688343� � � � � � � �证券简称：云天励飞 公告编号：2025-045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5,500,5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5,500,5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31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2.3174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432,621股，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宁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4,453,027 99.0931 1,029,250 0.8911 18,277 0.015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4,457,091 99.0966 1,026,450 0.8887 17,013 0.014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8,259 99.9374 61,418 0.0532 10,877 0.009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8,759 99.9378 60,918 0.0527 10,877 0.0094

4.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5,023 99.9346 58,918 0.0510 16,613 0.0144

4.03、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5,023 99.9346 58,918 0.0510 16,613 0.0144

4.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3,709 99.9335 60,232 0.0521 16,613 0.0144

4.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5,023 99.9346 58,918 0.0510 16,613 0.0144

4.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4,523 99.9342 59,018 0.0511 17,013 0.0147

4.07、议案名称：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4,523 99.9342 59,018 0.0511 17,013 0.0147

4.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4,123 99.9338 59,418 0.0514 17,013 0.014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6,519 99.9359 61,758 0.0535 12,277 0.010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7,359 99.9366 60,918 0.0527 12,277 0.010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7,359 99.9366 60,918 0.0527 12,277 0.01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或未弥补亏损归属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4,169 99.9339 61,763 0.0535 14,622 0.0127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

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6,679 99.9360 59,518 0.0515 14,357 0.0124

10、议案名称：《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

则（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5,679 99.9352 58,318 0.0505 16,557 0.014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8,759 99.9378 58,318 0.0505 13,477 0.0117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9,059 99.9381 57,018 0.0494 14,477 0.0125

13、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8,824 99.9379 54,753 0.0474 16,977 0.0147

14、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5,425,924 99.9354 59,153 0.0512 15,477 0.013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的议案》

25,672,479 99.7192 61,418 0.2386 10,877 0.0422

4.00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

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 / / / / /

4.01 上市地点 25,672,979 99.7211 60,918 0.2366 10,877 0.0422

4.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5,669,243 99.7066 58,918 0.2289 16,613 0.0645

4.03 发行时间 25,669,243 99.7066 58,918 0.2289 16,613 0.0645

4.04 发行方式 25,667,929 99.7015 60,232 0.2340 16,613 0.0645

4.05 发行规模 25,669,243 99.7066 58,918 0.2289 16,613 0.0645

4.06 发行对象 25,668,743 99.7047 59,018 0.2292 17,013 0.0661

4.07 定价原则 25,668,743 99.7047 59,018 0.2292 17,013 0.0661

4.08 发售原则 25,668,343 99.7031 59,418 0.2308 17,013 0.0661

5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25,670,739 99.7124 61,758 0.2399 12,277 0.0477

6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25,671,579 99.7157 60,918 0.2366 12,277 0.0477

7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

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5,671,579 99.7157 60,918 0.2366 12,277 0.0477

8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

存利润或未弥补亏损归属方

案的议案》

25,668,389 99.7033 61,763 0.2399 14,622 0.0568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

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

事项的议案》

25,670,899 99.7130 59,518 0.2312 14,357 0.0558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

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

事项的议案》

25,669,899 99.7092 58,318 0.2265 16,557 0.0643

12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并上

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25,673,279 99.7223 57,018 0.2215 14,477 0.0562

14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

议案》

25,670,144 99.7101 59,153 0.2298 15,477 0.06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3-10，已获出席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10、议案12、议案14。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维娜律师和骆霄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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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东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银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43,478,64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44%，股份来源为IPO前取得。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交银投资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即2025年8月20日至2025年11月19日期间，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8,888,8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43,478,646股

持股比例 6.4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43,478,64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8,888,8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8,888,8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0日～2025年11月1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及自本司取得发行人股票（份）之日起36个月内（以期限届满较

晚者为准），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本公司若未履行上述承诺，由此产生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并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

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 如本公司未履行承诺导致发行人或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予以赔偿；若未按照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依法赔偿的，自赔偿责任成立之

日至赔偿承诺履行完毕不得在发行人处领取股东分红（如有）。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公司持股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公司所持发行人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减持价格根据减持当时发

行人股票的市场价格确定，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许

可的方式进行。

如果发生减持行为，本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并依法

提前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减持股份所得全部归发行人所有，由

发行人董事会负责收回。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二)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

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交银投资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交银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二)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的规定实施减持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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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28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浩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65,289,8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090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15人， 代表股份903,550,64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609%。

综上，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为620人， 代表股份1,868,840,503股， 占总股本的

31.1509%。 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持有公司5%（不

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外）及股东代表共计61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3,636,0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943%。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议案1为累积投票

制议案，议案1、2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

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以累积投票制的方法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杨蕾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771,

926,726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06,722,267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2、选举张晓宇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770,

447,65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05,243,191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850,

900,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00%；反对股份数为

17,470,7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8%；弃权股份数

为4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为185,695,85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1901%；反对股份数为17,470,791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794%；弃权股份数为4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

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5%。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850,

791,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2%；反对股份数为

17,547,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9%；弃权股份数

为5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69%。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850,

445,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57%；反对股份数为

17,865,1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0%；弃权股份数

为5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84%。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850,

725,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7%；反对股份数为

17,609,7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弃权股份数

为50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1%。

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850,

657,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70%；反对股份数为

17,609,7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3%；弃权股份数

为57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07%。

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850,

835,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6%；反对股份数为

17,495,3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2%；弃权股份数

为5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72%。

3.06、审议通过《关于废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68,840,503股。 同意股份数为1,850,

732,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10%；反对股份数为

17,523,2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7%；弃权股份数

为58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田夏洁、吴雨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会召集人

的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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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及调整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变更情况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杨蕾女士、张晓宇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股东会表决前，杨蕾女士、张晓宇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调整情况

股东会完成独立董事变更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张浩楠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拂洋先生、张艳会女士、吴海峰先生、张晓

宇先生

审计委员会：杨蕾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滕力先生、胡健先生

提名委员会：滕力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张浩楠先生、张晓宇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晓宇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刘拂洋先生、杨蕾女士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独立董事简历

杨蕾：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民革党员，1956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机械工业部电工局会计师、中国电力工程公司副总会计师、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资

产财务部部长、中国庆华能源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601798.

SH)监事会主席。现任农仙坊（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红韵（北京）节能环保服务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北京中电华强焊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北京云粟食谷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羽阳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监事、北京中科清风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贵州欣生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中科清风环保（杭州）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本公司独立董事。

杨蕾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杨蕾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晓宇：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中共党员，1978年10月出生，南开大学经济学博

士。 历任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股份公司发展部主管、渤海钢铁集团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证券投

资部总监。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师。

张晓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第九届董事会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晓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3111�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25-035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康尼机电” ）收到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 ）送达的1名机构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

一审《民事判决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2021年7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54号】认定：

2015年至2017年，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虚增收入、利润等财务造假行为，导致康尼机电

2017年披露的上述《重组报告书（草案）》《重组报告书》存在虚假记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7月3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因上述事

项，共有17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了投资者索赔诉讼。

二、一审民事判决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南京中院下达的1名机构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一审

《民事判决书》【（2022）苏01民初928号】，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元

一审民事判决书案

号

被告 诉请金额 一审判决赔偿损失

公司承担案件受理

费

累计判决赔偿金额

（2022） 苏01民初

928号

康尼机电、国泰海通1、苏亚金诚2、

东洲评估3、嘉源律所4、陈颖奇、高

文明

67,319,390.77 32,907,933.08 185,117.00 33,093,050.08

释义1：国泰海通：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释义2：苏亚金诚：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释义3：东洲评估：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释义4：嘉源律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上述一审民事判决书【（2022）苏01民初928号】中，南京中院还判决对于康尼机电负担的

赔偿损失和案件受理费合计金额为33,093,050.08元，其他被告国泰海通、苏亚金诚、东洲评估、

嘉源律所、陈颖奇、高文明分别在50%、40%、15%、2%、2%、2%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判决

书为待生效的一审判决，公司拟提起上诉。

截至本公告日，共有17名投资者对公司提起了索赔诉讼，累计诉请金额为382,632,943.56

元， 均已下达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康尼机电负担的赔偿损失和案件受理费合计金额为83,146,

513.09元，其中，一审民事判决书【（2022）苏01民初3953号】中，判决国泰海通对康尼机电负担

的赔偿损失和案件受理费合计金额为547,746.32元，在50%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民事判

决书【（2022）苏01民初928号】中，对于康尼机电负担的赔偿损失和案件受理费合计金额为

33,093,050.08元，判决国泰海通、苏亚金诚、东洲评估、嘉源律所、陈颖奇、高文明分别在50%、

40%、15%、2%、2%、2%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按判决履行完毕对9名普通投资者的赔偿义务，合计赔偿损失金额为

1,394,839.17元；2名投资者索赔诉讼正在二审程序中；6名投资者索赔诉讼为待生效的一审判

决，公司拟对其中2名机构投资者索赔诉讼提起上诉。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针对本次公告涉及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除上述17件案件外，公司对法院已受理

但尚未立案的其他400余个二级市场交易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已合理预提损失，前期由公司诉讼

律师根据法院判决以及第三方的损失测算情况出具了独立法律意见书，截至目前，公司累计计

提投资者索赔损失金额为216,031,343.66元。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预

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后续，公司将积极跟进涉诉案件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妥善处理投资者索赔事宜，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及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

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 �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6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完成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自治区国资委” ）仍为控股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 ）实际控制人。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恒集团” ）控股股东仍为

广投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自治区国资委，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投集团通知，获悉广投集团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基本情况

广投集团收到自治区国资委的通知，自治区国资委拟将其持有的广投集团33%股权无偿划转至广

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国控集团” ）。

本次划转完成后，广西国控集团将成为广投集团的股东，持有广投集团33%股权，自治区国资委仍

为广投集团的控股股东，持有其67%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广投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自治区国资委。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系自治区国资委对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的整合，预计不会对本公司的经营和

生产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整合事项处在推进过程中，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3881� � � �证券简称：数据港 公告编号：2025-027号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宁波锐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4.61%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4.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宁波锐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10106076453233R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宁波锐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锐鑫” ，更名前为“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为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有公司股份104,942,364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4.61%。 宁波锐鑫于2025年7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4,382,600股， 占总股本的0.61%， 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00,559,764股， 占总股本的

14.00%，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减持股份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

com.cn） 披露的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号）。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锐鑫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4,942,364 14.61 100,559,764 14.0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5/7/25-2025

/7/25

合计 104,942,364 14.61 100,559,764 14.00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